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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陆 县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室 文 件
平政办发〔2022〕12号

★

平陆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平陆县行政村合并后

村卫生室设置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各有关单位：

现将《平陆县行政村合并后村卫生室设置方案》印发给你们，

请遵照执行。

平陆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 4月 28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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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陆县行政村合并后村卫生室设置方案

为进一步加强基层卫生工作，有效提升基层卫生服务能力和

水平，切实筑牢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网底”，促进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根据《村卫生室管理办法（试

行）》、《山西省保障和促进县域医疗卫生一体化办法》、《运

城市进一步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实施方案》（运政办发〔2016〕

4号）、《关于运城市乡村医生素质提升计划的实施意见》（运

政发〔2020〕19号）、《关于进一步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工

作的通知》（运卫基层发〔2021〕42 号）等精神，结合我县实

际，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原则，进一步加强村卫生室标

准化建设，结合我县行政村合并工作，整合优化现有医疗资源，

推进村卫生室建设提档升级；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健全完善

乡村医生服务补偿、培养培训和养老保障等政策，建立乡村医生

补助动态调整机制和退出机制，不断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和农村居民健康水平。

二、村卫生室设置

根据《村卫生室管理办法（试行）》第三章“机构设置与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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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第十二条机构设置原则，“符合当地区域卫生规划、医疗机

构设置规划和新农村建设规划；统筹考虑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

平、农村居民卫生服务需求、服务人口、地理交通条件等因素，

方便群众就医；综合利用农村卫生资源，优化卫生资源配置；符

合《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及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达到《医疗机

构基本标准》要求”。第十三条“原则上一个行政村设置一所村

卫生室，人口较多或者居住分散的行政村可酌情增设”规定。按

照“政府负责、优化资源、合理布局、方便群众”的原则，在充

分征求乡村两级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确定我县行政村合并后村

卫生室设置。

（一）行政村卫生室设置

按照合并后的 133个行政村各设立 1所村卫生室，全县设立

村卫生室 133个（具体设置见附件）。其余村卫生室原则上全部

合并撤销。

（二）增设或保留的村卫生室设置

在合并村人口较多（超过 2500人）或居住分散、自然村较

多且距离中心村较远的自然村（距离最近医疗服务点 5 公里以

上），开展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服务有单独场所的可酌情增

设（保留）1所村卫生室，各方面要求与行政村卫生室标准化建

设要求一致。本次全县共新增设及保留村卫生室 13所，其中保

留 12所，增设 1 所（详见附件 1《平陆县行政村合并后村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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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设置情况一览表》）。今后村卫生室的增设按以上规定执行。

新增设（或保留）的村卫生室由乡镇卫生院（分院）申报，

填写《平陆县行政村合并后拟增设（保留）村卫生室设置申请表》

（附件 3），征求合并后村委会意见，由乡镇卫生院、乡镇政府

和县医疗集团审核，报县卫健局批准。

（三）村卫生室命名原则

根据《村卫生室管理办法（试行）》第十六条规定，“村卫

生室的命名原则是：乡镇名+行政村名+卫生室。如一个行政村设

立多个村卫生室，可在村卫生室前增加识别名。村卫生室不得使

用或加挂其他类别医疗机构的名称”。

1、全县 133个行政村卫生室的命名为：乡镇名+合并后行政

村名+卫生室

2、增设的村卫生室的命名为：乡镇名+合并后行政村名+第

二+卫生室

3、保留的村卫生室的命名为：乡镇名+合并后行政村名+保

留卫生室所在位置原行政村名+卫生室

4、村卫生室不得使用或加挂其他类别医疗机构的名称

三、村卫生室业务用房

按照《关于进一步加强村卫生室业务用房建设的通知》（运

政办函〔2020〕26 号）文件要求，“各县要结合行政村撤并工

作，统筹县域医疗卫生资源，确保实现每个行政村都要有一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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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产权的村卫生室，加强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健全基层医疗卫

生服务体系，不断提高农村居民健康水平”。

全县村卫生室业务用房已经按照平陆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平陆县财政拨款及其他资金在农村形成的资产向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移交暂行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平政办发〔2018〕

56 号）规定，将产权全部移交给了所在村委会，由所在村委会

负责村卫生室业务用房的日常保养和维修，确保村卫生室正常运

行。除保障行政村卫生室和增设（保留）村卫生室业务用房使用

外，其余撤销村卫生室房屋由各乡镇政府及所在村委会统筹安排

使用，不能闲置。

（一）行政村卫生室业务用房使用

133个行政村卫生室的业务用房，除圣人涧镇圣人涧村、寨

头村、西韩窑村、新夏村和西延村等 5个村外，其余 128个行政

村卫生室的业务用房均使用 2021年达到“六统一”标准的业务

用房。圣人涧镇政府要积极争取资金，在 2022年为以上 5个村

卫生室调剂或新建产权为集体所有的村卫生室业务用房，并达到

“六统一”要求。

（二）增设或保留的村卫生室业务用房

增设或保留的村卫生室，要按照行政村卫生室的要求，优先

选择统一建设的产权为集体所有的村卫生室业务用房，面积应不

小于 60平方米，至少做到诊断室、治疗室、药房和公共卫生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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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保健室）四室分开，按照“六统一”要求完成标准化建设，

达不到“六统一”标准化建设要求的，暂时不批准增设或保留的

村卫生室。

四、村卫生室医疗器械设备设施

全县 133 个行政村卫生室和申请保留的村卫生室的必备医

疗器械设备均已配备到位，产权登记在乡镇卫生院（分院）固定

资产账上，要按照相关规定陈设在村卫生室使用。

新增设的村卫生室的必备医疗器械设备，由所在乡镇卫生院

（分院）从本次撤并的村卫生室收回的必备医疗器械设备中统一

调配使用。

其余撤并的村卫生室由上级统一配备的医疗器械设备，由县

医疗集团牵头，安排所在乡镇卫生院（分院）收回，造册登记，

统一调配使用，不得造成国有资产遗失。

五、村卫生室人员调整安置

按照《关于进一步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工作的通知》（运

卫基层发〔2021〕42 号）文件规定，“各县要综合考虑辖区服

务人口、服务可及性和地理条件等因素，统筹配备乡村医生。原

则上每千服务人口不少于 1名乡村医生，每增加 500人可增配 1

名乡村医生...保证每个行政村至少有 1名乡村医生提供服务”。

村卫生室人员必须具备乡村医生、乡村全科执业助理医师、执业

助理医师、执业医师等合法的执业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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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运城市进一步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实施方案》（运

政办发〔2016〕4 号）规定，“年满 60 周岁的乡村医生，原则

上应于到龄的当年 12月底退出乡村医生岗位，办理乡村医生资

格注销及退养手续。对确因工作需要或无合适接替人员的，可适

当延长工作时间和年限，经县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批准后注册，

实行一年一聘，最长不超过 5年”。

村卫生室合并人员调整安置时，因其他原因不能胜任村医工

作的乡村医生可申请退出村卫生室岗位，长期不在岗且两年及以

上未履行村医职责的村医，或者考核不合格的村医可由乡镇卫生

院（分院）、村委会、乡镇政府审核清出乡村医生队伍；全县

60 周岁以上老年乡村医生按规定退出乡村医生岗位。为了充分

考虑到村级医疗卫生服务连续性，确保村卫生室服务“不断档”，

60周岁以上不满 65周岁的乡村医生，确因工作需要或无合适接

替人员，本人身体状况、服务能力能够承担村卫生室工作任务，

且本人有意愿继续从业的，由本人提出书面申请，经村委会、乡

镇卫生院同意，县医疗集团审核，报县卫健局批准后继续从业至

65周岁。按照省卫健委《关于核定报送 2022年度老年退养乡村

医生人数及名单的通知》（晋卫基层便函〔2021〕86 号）文件

精神，对继续返聘工作和到龄暂未离岗的老年村医，暂不享受老

年退养补助。

村卫生室人员由本人提出申请，乡镇卫生院征求村委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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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统一聘任，要按照公开、公平、择优、自愿的原则，聘用职业

道德好、业务能力强的人员到村卫生室执业，优先考虑执业资质

和专业学历高，熟知计算机应用基础知识，公卫、医疗服务工作

完成较好，群众满意度较高的村医。整合前所有 60周岁以下在

岗乡村医生按照原村卫生室合并情况自愿参加村卫生人员选聘，

本乡镇乡村医生在全乡镇范围内按照各村实际情况可相互调配，

将结果报县医疗集团和县卫健局。特殊情况时，可在全县范围内

进行乡村医生调配。

按照《关于进一步加强村卫生室建设的实施意见》（运市农

卫字﹝2010﹞116号）文件规定，“全县行政村村卫生室和增补

（保留）村卫生室法人均由所在乡镇卫生院（分院）院长担任。”

村卫生室负责人遵循资质、学历、年龄优先的原则选定，同

样年龄的优先选择资质和学历较高的人员担任，资质和学历相当

的，选定年龄较轻的人员担任。

经初步摸底统计，全县行政村合并后村卫生室人员调整情况

如下：本次调整退出村医队伍 60人，其中离岗退养 44人，暂时

不在村医岗位但保留执业资格 10人，彻底退出村医岗位 6人。

调整后在岗村医 191人，其中行政村卫生室 178人，新增设（保

留）村卫生室 13 人。（详见附件 2《平陆县行政村合并后村卫

生室人员调整设置情况一览表》）

六、村卫生室人员补助



— 9 —

乡村医生收入由基础补助、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基本药

物专项补助、医疗收入以及承担的其他医疗卫生服务相关补助组

成。按照《关于进一步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工作的通知》（运

卫基层发〔2021〕42 号）文件规定，以行政村卫生室为单位，

2021年收入要基本达到不低于 2500元/月，经考核后据实发放，

今后随着各项补助标准提高而相应提高。

（一）基础补助

根据《关于提高全县村卫生室工作补助标准的通知》（平卫

健字〔2020〕8号）文件规定，基础补助在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项目资金中支出。由原来的以村卫生室数核定补助调整为以村

卫生室聘用人员数核定补助，即以岗定人，以人核支；基础补助

分为定额补助和日常工作考核补助两部分，标准为每人每月1000

元，其中定额补助部分每个村卫生室人员每月补助 700元，由县

卫健局以国库直接支付方式每月打入乡村医生个人“一卡通”账

户；日常工作考核补助部分为每人每月 300元，由各乡镇卫生院

考核后，医疗集团审核后根据考核结果按照奖优罚劣的原则每月

进行发放（补助标准按照相关政策调整相应进行调整）。

（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量补助

对承担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乡镇卫生院（分院）根据上年

度村卫生室工作任务完成情况，至少每季度预拨一次项目经费，

年终根据核定的任务量，对项目任务完成数量和质量开展绩效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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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根据评价结果和补助标准，核算相应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

费，并对评价结果进行应用，多退少补，奖优罚劣。

（三）村卫生室运行维护经费

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工作的通知》（运

卫基层发〔2021〕42号）规定，对村卫生室日常运行产生的水、

电、暖、信息网络维护费等公用支出（村卫生室用水、用电执行

当地居民用水、用电价格），从 2022年起，按照每个村卫生室

不低于 1200元的标准给予补助，其中省级财政每年每个村卫生

室补助 360元，县级财政每年每个村卫生室补助 840元，其中新

增的 200元主要用于村卫生室参加医疗责任保险保障费用（补助

标准按照上级政策调整相应进行调整）。

（四）基本药物补助

对村卫生室实行零差率的基本药物制度给予补助，补助按照

村卫生室所在行政村范围内的常住人口每人每年 10元标准执行

（补助标准按照上级政策调整相应进行调整）。

（五）基本医疗收入

对符合条件的村卫生室纳入医保定点医疗机构管理，对于乡

村医生提供的基本医疗服务，由医保基金和个人支付。

（六）乡村医生养老保险补助

对符合条件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在岗乡村医生，按照

360元/人/年的标准进行乡村医生养老保险补助。省财政按照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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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每人 180元/年的标准补助，其余部分由县财政全部负担。

支持取得执业助理医师（含乡村全科执业助理医师）以上资格的

乡村医生与县医疗集团签订合同，并按照规定参加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由县医疗集团和乡村医生个人按规定比例共同缴纳基本养

老保险费（补助标准按照上级政策调整相应进行调整）。

（七）老年乡村医生退养补助

根据省卫计委、省财政厅《关于老年乡村医生退养补助发放

有关问题的通知》（晋卫农〔2014〕2号）要求，为全县符合享

受退养补助条件的老年乡村医生，按每人每月 200元的标准发放

老年村医退养补助（补助标准按照上级政策调整相应进行调整）。

七、相关工作要求

（一）为了加强领导，切实做好全县行政村合并后村卫生室

设置工作，成立平陆县行政村合并后村卫生室设置工作领导组，

成员如下：

组 长：谭千义 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副组长：刘振刚 县卫健局党组书记、局长

马宏武 县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

赵拥军 县发改局党组书记、局长

张俊涛 县人社局党组书记、局长

成 员：邓丽娟 县卫健局副局长

武建栋 县卫健局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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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乡镇分管卫生健康工作的副乡（镇）长

领导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卫健局，负责全县行政村

合并后村卫生室设置工作日常工作，办公室主任由邓丽娟兼任。

（二）根据《关于印发〈推进乡村卫生服务一体化管理实施

方案〉的通知》（晋卫基层〔2017〕9号）要求，“村卫生室在

乡镇卫生院的统一领导下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承担法人责

任”。村卫生室独立经营，成本独立核算，在开展业务活动中形

成的债权债务由村卫生室从业人员承担，实行自负盈亏。

（三）村卫生室设置后，要及时办理变更手续，村卫生室名

称、负责人或地址更换的，重新办理《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乡村医生执业地点更换的，上交《乡村医生执业证书》到乡镇卫

生院，统一办理执业地点变更。村卫生室的匾牌、医疗文书等均

需与村卫生室名称保持一致，按照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六统一”

要求开展村卫生室建设提档升级，即：使用统一门牌标识、统一

工作证牌、统一管理制度、统一宣传展板、统一内外环境、统一

台账管理。

（四）聘任后的乡村医生必须统一在确定的行政村卫生室或

者增设（保留）的村卫生室业务用房内开展服务。有增设或（保

留）村卫生室的行政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范围由乡镇

卫生院根据该村实际情况划定服务范围区域，基本医疗由群众自

主选择诊疗服务。基药补助具体发放分配，由乡镇卫生院根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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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情况具体分配。一个村卫生室有 2名及以上村医共同执业的，

在村卫生室负责人的主持下，由村卫生室全体人员根据各自服务

的工作量进行绩效分配。

（五）县医疗集团及所辖各乡镇卫生院（分院）要高度重视，

一要积极与各乡镇政府、村委会沟通协商，尽快完成增设和保留

村卫生室申请工作；二要做好在岗乡村医生安置调配工作，做好

村医思想工作，确保平稳有序，避免产生矛盾和不稳定因素；三

要配合县卫健部门切实做好行政村合并后的村卫生室重新设置，

完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范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设置，更好

地满足农村居民的健康需求。

（六）各乡（镇）人民政府、各村委会要高度重视村卫生室

建设工作，积极推进村卫生室房屋产权集体化建设，村卫生室建

设用地由村委会无偿提供。力争到 2022年底，全面完成行政村

卫生室建设提档升级。

（七）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村卫生室和乡村医生在基层医

疗卫生服务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将村卫生室和乡村医生队伍建设

作为推进我县卫生健康高质量发展、深化县域医疗卫生一体化改

革的重要内容，统筹安排，协调推进。县卫健局牵头、医疗集团

配合，科学谋划、认真研判，建立部门工作协调推进机制，全面

负责指导、协调、推进村级卫生室标准化建设和乡村医生队伍建

设综合配套政策的落实，有效提升基层卫生服务能力和农村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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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水平。财政、发改、人社部门要认真履行职责，强化协作配

合，提供均衡发展的政策、资金等支持。要加大督查力度，及时

发现并研究解决机构整合、基本建设、日常管理和村医在日常工

作中的困难和问题，确保各项工作扎实推进，确保基本医疗卫生

服务的公平可及性，加快基层卫生事业发展。

附件：

1、平陆县行政村合并后村卫生室设置情况一览表

2、平陆县行政村合并后村卫生室人员调整设置情况一览表

3、平陆县行政村合并后拟增设（保留）村卫生室分室设置

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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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平陆县行政村合并后村卫生室设置情况一览表

序号
乡镇

名称

合并后

行 政

村 数

村卫生室设置数量 村卫生室名称

行政村

村卫生

室 数

增设或

保留卫

生室数

合计 行政村卫生室 增设或保留卫生室

1 洪池 11 11 0 11
上洪、南王、西张、堡子、岳村、南侯、西郑、刘

湛、南洪、北马、湖村

2 常乐 23 23 6 29

上苏、留史、车村、西侯、上焦、张沟、广卓、

葛赵、南留、东侯、东郑、洪阳、前沟、常乐、三

滩、后涧、圪塔、平高、北张、中张、新元、顺头、

石里坡

上苏村上卓卫生室、石里坡村浑里卫生室、

西侯村窑头卫生室、东郑村常顺小区卫生室、

常乐村后村卫生室、北张村东堡卫生室

3
张

村

张

村
6 6 0 6 西沟、新吴、辛店、南吴、马咀、张村

4
老

城
8 8 2 10

沙口、窑头、三湾、北村、张峪、涧北、关家窝、

太阳渡
沙口村第二卫生室、张峪村第二卫生室

5 杜马 7 7 1 8 马村、贤良、东车、杜村、上村、辛庄、龙源 马村东坪头卫生室

6 部官 12 12 0 12
西太、东祁、阳朝、皂坡、计都、西祁、郑沟、坂

头、犇牛、柴庄、东太、部官

7 张店 12 12 1 13
张郭、西牛、枣园、后滩、安沟、岭桥、古城、侯

王、风口、横涧、陈张、张店
张店村凹里卫生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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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乡镇

名称

合并后

行 政

村 数

村卫生室设置数量 村卫生室名称

行政村

村卫生

室 数

增设或

保留卫

生室数

合计 行政村卫生室 增设或保留卫生室

8

圣

人

涧

圣人涧 13 13 0 13
太宽、坪坡、南坡、涧东、新湖、茅津、八政、王

崖、新夏、寨头、崔家坡、圣人涧、东韩窑

9 南村 9 9 0 9
古王、东延、南村、槐下、尧店、西延、寺坪、毛

家山、计王新村

10 晴岚 4 4 0 4 下郭、晴岚、古吕、冯卓

11 开发区 3 3 1 4 盘南、上岭、西韩窑 西韩窑村第二卫生室

12
三

门

三门 5 5 1 6 三门、望原、淹底、东中、徐滹沱 淹底村刘庄卫生室

13 坡底 6 6 1 7 郭原、马泉沟、崖底、向阳、七湾、坡底 郭原村马河卫生室

14 曹川 14 14 0 14
下涧、曹川、刘岭、上坪、曹河、曹家、马坪、寺

头、陡泉、崖头、太寨、垣坪、任岭、下坪

合计 133 133 13 146 133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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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平陆县行政村合并后村卫生室人员调整设置情况一览表

序号
乡镇

名称

村卫生室设置数量 村卫生室人员名单

行政村

村卫生

室数

增设或

保留卫

生室数

合计 行政村卫生室村医名单 人数

增设或保留

卫生室

村医名单

人数
自动离职和

清退人员名单
人数

离岗退养老年

村医名单
人数

1 洪池 11 0 11
张新民 拜秀红、席拴娥、张应珍、牛彦民、

王红岗、支维铁、乔景山、乔苏婵、赵开科、

杨丽娟、张凤英、岳丰岗、孙海丽、席彦丰

15 0 王志专 1 赵日新 1

2 常乐 23 6 29

张康杰、张芬娟、荆安甲、邵冬花、丁宏伟、

赵艳丽、段臻荣、卫宁芳、史青艳、赵旭红、

杨建国、龚俊平、荆增科、杨泽波、张跃民、

裴普泽、裴鹏杰、范江龙、赵新科、石明芳、

王明珠、赵娜妮、杨新华、杨金星、马新收、

杨新民

26

温王典

段波理

石晓杰

赵 策

裴付植

王宏波

6

王新平（保留）

余增虎（保留）

柴丽霞

温建武

4

张定联、梁永宁、

白春宁、赵川定、

王 木、席全照、

张降绕、柴 绍、

柴存窝、张跃亭、

10

3

张

村

张

村
6 0 6

何智全、成伟强、杨耀明、仝军照、员恒印、

成月青、王铁军、史军科
8 0 0

付纪春、李文叶、

刘安邦、李自安、

李安全

5

4
老

城
8 2 10

刘金娥、李瑞哲、赵永志、王邦定、王 静、

丁旭景、史朝辉、刘亚绸、邓慧梅、陈好庚、

邓慧宁、薛 姣

12
刘改英

李选国
2

赵娟芳（保留）

刘克亮（保留）

赵玉林（保留）

李勇军（保留）

4 赵桂珍 1

5 杜马 7 1 8
赵卫东、郭占军、郭永泽、卫堂堂、赵永建、

张春荣、王永强、关占星、梁 普、薛军波、

景迎朝、郭 娟

12 袁全胜 1
梁小波（保留）

关克成（保留）
2 令狐小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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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乡镇

名称

村卫生室设置数量 村卫生室人员名单

行政村

村卫生

室数

增设或

保留卫

生室数

合计 行政村卫生室村医名单 人数

增设或保留

卫生室

村医名单

人数
自动离职和

清退人员名单
人数

离岗退养老年

村医名单
人数

6 部官 12 0 12
周新科、陈建利、孟新宽、陈云贤、刘 荣、

张 丽、周百果、周东珍、崔海龙、王东升、

史宽平、司玉鹏、许彬彬

13 0 李月英 1
刘东节、周淑珍

周邦成
3

7 张店 12 1 13
李随山、牛惠芳、尚建伟、张卫东、潘荣仙、

景小娟、逯小能、杜 倩、杜鹏芳、牛吉军、

李 丹、焦 晶

12 芦 涛 1 0
关随义、李改性、

万东海、牛小进、

卢风刚、聂竹梅、

6

8

圣

人

涧

圣

人

涧

13 0 13

吴引枝、张海霞、闫丽霞、卫生伟、刘建荣、

马克敏、王 军、王爱霞、刘江屹、刘江英、

梁 勉、赵云华、王俊明、陈爱绸、靖红霞、

彭丽霞、武天军

17 0 0
李艮锁、薛淑平、

申交义、杨勤玲
4

9
南

村
9 0 9

高东锋、张青霞、史爱竹、杨军卫、杨勇将、

陈文彦、张莉芳、赵成伟、段智刚、武红新、

周迎春、杨超峰、郑晓平、杨桂龙、毛太恒、

15 0
马新社

王 宁（保留）
2

武拴锁、马文清、

隋吉发
3

10
晴

岚
4 0 4

郭建军、刘守恩、李俊峰、杨玉亮、郭永红、

翟灵草、侯鹏飞
7 0 0 刘守仁 1

11
开

发

区

3 1 4 马国平、解倩文、王玉红、张国英、王泽民 5 郭惠芳 1 0 李建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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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乡镇

名称

村卫生室设置数量 村卫生室人员名单

行政村

村卫生

室数

增设或

保留卫

生室数

合计 行政村卫生室村医名单 人数

增设或保留

卫生室

村医名单

人数
自动离职和

清退人员名单
人数

离岗退养老年

村医名单
人数

12

三

门

三

门
5 1 6

李秀娟、魏玉玲、胥鑫鑫、万文爱、吴运宏、

吴小娟、王便梅、葛俨心、李石俊、杜长生
10 卞保红 1 王彦峰（保留） 1

胥章锁、侯玉刚、

王玉晶
3

13
坡

底
6 1 7

刘国强、杨爱红、王志平、郑天云、郭爱兰、

张爱花
6 郑晓云 1 张淑芳 1 宋百林、白张秀 2

14 曹川 14 0 14

刘春雷、白东梅、姬永红、关占锋、曹吉华、

田作军、田留军、张神平、祁建平、许连杰、

任荣民、郑景云、张平贤、陆春霞、张治平、

杨小红、刘秦川、祁川红、任燕飞、付英英

20 0 0
陈荣革、曹修海、

郑永占
3

合计 133 13 146 178 13 16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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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平陆县行政村合并后拟增设（保留）村卫生室申请表
年 月 日

拟增设（保留）卫生室

所在行政村名称
服务人口

拟增设（保留）

卫生室名称
服务人口

增设（保留）卫生室

设置位置

距离合并后

新村委会距离

业务用房

权 属

是否新建 面积 布局

负责人 执业资格
村医

人数

增设（保留）

卫生室理由

合并后新行政村

村委会意见

（公章）

所在乡镇卫生院

（分院）意见

（公章）

所在乡镇

政府意见

（公章）

县医疗集团

意 见

（公章）

县卫健部门

意 见

（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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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报：市政府办公室。

抄送：县委办，人大办，政协办。

平陆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4月28日印发


